
 

桃園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加班費支給管制要點 

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桃園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

學校加班費支給管制要點 
桃園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

校加班費支給管制要點 
本要點管制對象含

桃園市政府及所屬

各機關學校員工，

為臻明確，爰修正

名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本要點依各機關加班

費支給辦法（以下簡

稱支給辦法）第七條

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一、本要點依各機關加班

費支給要點第四點第

一項規定訂定之。 

配合行政院一百十

一年十二月二十一

日院授人給字第一

一一四○○二○七

○一號令訂定發布

「各機關加班費支

給辦法」修正本要

點之訂定依據。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桃

園市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及所屬各機關

學校員工（含職員、

約聘僱人員、技工及

工友）。 

二、本要點適用對象為桃

園市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所屬各機關學

校員工（含職員、約

聘僱人員、技工及工

友）。 

本要點適用對象含

桃園市政府及所屬

各機關學校員工，

爰酌作文字修正。 

三、各機關學校員工得於

辦公時間內辦理之業

務或活動，不得藉故

於放假日及例假日或

下班後辦理。日常公

務之處理，應以辦公

時間內辦理完畢為原

則，辦理有時效性或

應業務特殊需要，無

法於辦公時間內完成

者，始得申請加班。 

三、各機關學校員工得於

上班時間內辦理之業

務或活動，不得藉故

於放假日及例假日或

下班後辦理。日常公

務之處理，應以上班

時間內辦理完畢為原

則，辦理有時效性或

應業務特殊需要，無

法於上班時間內完成

者，始得申請加班。 

依公務員服務法第

十二條規定酌作文

字修正。 

四、各機關學校員工確有

加班之必要，應由其

主管視業務需要事先

覈實指派，並依相關

四、各機關學校員工確有

加班之必要，應由其

主管視業務需要事先

覈實指派，並依相關

本點無修正。 



差勤申請程序填報加

班事由、日期及時間

等，送請主管審查及

核定後，始符加班申

請手續。 

差勤申請程序填報加

班事由、日期及時間

等，送請主管審查及

核定後，始符加班申

請手續。 

五、各機關學校實施輪班

、輪休人員之加班費

評價換算基準，按每

小時加班費支給基準

支給。 

待命時數之加班費評

價換算基準依加班之

性質、強密度、時段

等因素區分為二級，

由各機關學校依下列

規定支給： 

(一)實際至辦公或服

務地點服勤，且

每日處理案件達

十件以上者，按

每小時加班費支

給基準支給。 

(二)不符前款規定者

，按每小時加班

費支給基準之百

分之六十支給。 

 一、本點新增。 

二、依支給辦法第

四條第三項規

定，並參酌各

機關現行輪班

、輪休業務及

待命業務情形

訂定。針對輪

班、輪休人員

之加班費部分

，目前金錢性

補償方式，均

按每小時加班

費支給基準支

給。考量本府

現行是類人員

之加班性質、

強密度等同一

般人員之加班

，又為保障現

有人員權益，

其加班費評價

換算基準仍按

每小時加班費

支給基準支給

。 

三、另待命時數加

班費部分，原

金錢性補償方

式係採每日核

予固定金額值

班費，為配合

支給辦法之規

定，經參酌本



府現行具待命

業務之機關實

際服勤地點、

業務量情形等

，並衡酌同性

質業務衡平，

區分為二級，

依是否同時符

合實際至辦公

地點服勤、每

日處理案件達

十件以上，分

別按每小時加

班費支給基準

或該基準之百

分之六十支給

。 

六、各機關學校員工加班

費時數管制，除法令

另有規定外，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每人辦公日不得

超過四小時，放

假日及例假日不

得超過八小時，

每月不得超過二

十小時。 

    (二)因業務需要，得

申請專案加班費

，每人辦公日不

得超過四小時，

放假日及例假日

不得超過十二小

時，每月不得超

過六十小時。 

    (三)為辦理季節性、

週期性、搶救重

大災害、處理緊

急或重大突發事

五、各機關學校員工加班

費時數管制，除法令

另有規定外，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每人上班日不得

超過四小時，放

假日及例假日不

得超過八小時，

每月不得超過二

十小時。 

    (二)因業務特性、工

作性質特殊、處

理重大專案業務

、解決突發困難

問題、搶救重大

災難或為應季節

性、週期性工作

，需較長時間於

規定上班時間以

外延長工作者，

得申請專案加班

費，每人每月以

一、點次調整及第

一款酌作文字

修正。 

二、第二款依公務

員服務法第十

二條第三項規

定修正。 

三、第三款依行政

院與所屬中央

及地方各機關

(構)公務員服

勤實施辦法(

以下簡稱服勤

辦法)第四條

規定，針對季

節性、週期性

工作、搶救重

大災害、處理

緊急或重大突

發事件、辦理

重大專案業務

之專案加班費



件、辦理重大專

案業務，申請專

案加班費者，加

班費時數不得超

過行政院與所屬

中央及地方各機

關(構）公務員服

勤實施辦法所定

延長辦公時數之

上限。 

    (四)申請專案加班費

，應填報加班人

員名冊，並敘明

事由、日期、時

間及所需經費來

源，依第二款申

請者，由本府各

一級機關及區公

所核定；依前款

申請者，由本府

核定。 

不超過七十小時

為上限。 

    (三)前款專案加班費

申請，除為解決

突發困難問題或

搶救重大災難外

，應於加班前填

報預定逾時加班

人員名冊，並敘

明加班事由、日

期、時間及所需

經費來源等，授

權由本府各一級

機關及區公所核

定後，始得支給

加班費。本府各

二級機關及學校

，應由本府各一

級機關核定；如

因業務實際需要

，須超過七十小

時者，並應陳報

本府核定後，始

得支給。 

    (四)警察機關外勤警

察人員及消防機

關外勤消防人員

專案加班費支給

，得不受前二款

時數規定之限制

，惟仍應本撙節

原則從嚴辦理。 

    (五)各機關簡任以上

首長及副首長，

除奉派進駐災害

應變中心或進駐

機關成立之緊急

應變小組及前款

所列人員外，不

，明定最高時

數上限及例外

規定。 

四、為使專案加班

費時數與公務

員服務法、服

勤辦法之延長

辦公時數作一

致性規範，並

簡化行政流程

，爰將一般性

專案加班費授

權本府各一級

機關及區公所

核定。至季節

性、週期性、

搶救重大災害

、處理緊急或

重大突發事件

、辦理重大專

案業務等專案

加班費，應陳

報本府核定。 

五、考量內政部警

政署及消防署

針對全國警察

及消防人員有

特別加班費支

給規定，刪除

第四款，另於

第十四點規定

訂定。 

六、依支給辦法第

二條規定，公

務人員保障法

所定人員為支

給辦法之適用

對象，爰各機

關簡任以上首



得支給加班費。

但得依加班事實

按規定給予補休

假、獎勵或其他

相當之補償。 

長及副首長如

符合本點規定

，得支給加班

費，故刪除本

點第五款。另

中央刻正研議

政務人員加班

費支給規定，

屆時渠等人員

逕依相關規定

辦理。 

七、加班費支給以各機關

學校員工於規定辦公

時間以外，經主管覈

實指派延長工作者為

限。免刷卡員工加班

者，其加班起迄時間

應有簽到、退或其他

可資證明之紀錄。 

六、加班費支給以各機關

學校員工於規定上班

時間以外，經主管覈

實指派延長工作者為

限。免刷卡員工加班

者，其加班起迄時間

應有簽到、退或其他

可資證明之紀錄。 

點次調整並酌作文

字修正。 

八、各機關學校員工奉派

出差期間，符合第四

點規定，得依規定請

領加班費或補休假。 

前項加班，除工作性

質特殊（如於出差往

返路程仍需執勤）者

外，不包含往返路程

、住宿等非執行職務

時間，且需提出足資

證明事實之紀錄，並

由各機關學校覈實認

定。 

各機關學校奉派於假

日出差之人員，為執

行職務所必要之交通

路程時間，得由各機

關學校覈實准予補休

，不得請領加班費。 

七、各機關學校員工奉派

出差期間，符合第四

點規定，得依規定請

領加班費或補休假。 

前項加班，除工作性

質特殊（如於出差往

返路程仍需執勤）者

外，不包含往返路程

、住宿等非執行職務

時間，且需提出足資

證明事實之紀錄，並

由各機關學校覈實認

定。 

各機關學校奉派於假

日出差之人員，為執

行職務所必要之交通

路程時間，得由各機

關學校覈實准予補休

，不得請領加班費。 

點次調整。 

九、各機關學校對經依規 八、各機關學校對經依規 一、點次調整。 



定指派加班之員工，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得鼓勵其選擇在加班

後二年內補休假，並

以小時為單位，不另

支給加班費。 

定指派加班之員工，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得鼓勵其選擇在加班

後一年內補休假，並

以小時為單位，不另

支給加班費。 

二、依支給辦法第

六條規定，修

正加班後補休

假期限。 

十、各級主管應加強查核

所屬員工加班情形，

嚴格執行加班之管制

，並負起查察督導之

責，以避免有浮濫、

虛報或形成固定津貼

等情事之發生。 

九、各級主管應加強查核

所屬員工加班情形，

嚴格執行加班之管制

，並負起查察督導之

責，以避免有浮濫、

虛報或形成固定津貼

等情事之發生。 

點次調整。 

十一、各機關學校員工申

請加班費，如有重

領、冒領及虛報不

實等情事，一經查

明，除嚴予議處外

，並列入其平時考

核及年終考績（核

）之重要參考依據

。 

十、各機關學校員工申請

加班費，如有重領、

冒領及虛報不實等情

事，一經查明，除嚴

予議處外，並列入其

平時考核及年終考績

（核）之重要參考依

據。 

點次調整。 

十二、為加強各機關學校

員工加班管制，本

府人事處得指派專

人不定期實地查證

，如經發現無故不

在加班場所者，概

以加班不實論，除

註銷當日加班申請

外，並視情節簽處

。 

十一、為加強各機關學校

員工加班管制，本

府人事處得指派專

人不定期實地查證

，如經發現無故不

在加班場所者，概

以加班不實論，除

註銷當日加班申請

外，並視情節簽處

。 

點次調整。 

十三、借調及支援人員有

加班事實，其加班

事實認定、核准及

查核應由借調及被

支援機關辦理，至

加班費原則應由本

職機關支給。但由

十二、借調及支援人員有

加班事實，其加班

事實認定、核准及

查核應由借調及被

支援機關辦理，至

加班費原則應由本

職機關支給。但由

點次調整。 



本職機關支應加班

費如有困難，得協

調改由借調機關及

被支援機關支給。 

本職機關支應加班

費如有困難，得協

調改由借調機關及

被支援機關支給。 

十四、各機關學校員工，

屬適用勞動基準法

及其相關規定，或

中央主管機關另有

規定者，從其規定

。 

十三、各機關學校適用勞

動基準法之員工，

其加班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 

一、點次調整。 

二、考量勞動基準

法及其相關規

定，或依組織

法規及相關作

用法規認定之

中央主管機關

(如內政部警

政署、消防署

或衛生福利部

等 )有特別加

班費支給規定

，爰整併第五

點第四款規定

，修正本點。 

十五、本市復興區公所對

於加班費之支給管

制，得準用本要點

。 

十四、本市復興區公所對

於加班費之支給管

制，得準用本要點

。 

點次調整。 

 


